
证券代码：603032 证券简称：德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高铁北五路 236
号乌鲁木齐高铁国际汽车客运站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6

113,703,968

48.59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岭先生主持，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耿超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杜海涛先生以及财务总监毕

士敏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533,548

比例（%）

99.8501

反对

票数

155,500

比例（%）

0.1367

弃权

票数

14,920

比例（%）

0.013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533,548

比例（%）

99.8501

反对

票数

155,500

比例（%）

0.1367

弃权

票数

14,920

比例（%）

0.013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532,848

比例（%）

99.8495

反对

票数

155,500

比例（%）

0.1367

弃权

票数

15,620

比例（%）

0.0138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533,828

比例（%）

99.8503

反对

票数

155,500

比例（%）

0.1367

弃权

票数

14,640

比例（%）

0.0130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533,548

比例（%）

99.8501

反对

票数

155,780

比例（%）

0.1370

弃权

票数

14,640

比例（%）

0.0129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538,628

比例（%）

99.8545

反对

票数

149,900

比例（%）

0.1318

弃权

票数

15,440

比例（%）

0.013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证券投资以及购买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506,028

比例（%）

99.8259

反对

票数

168,020

比例（%）

0.1477

弃权

票数

29,920

比例（%）

0.0264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3,515,348

比例（%）

99.8341

反对

票数

155,700

比例（%）

0.1369

弃权

票数

32,920

比例（%）

0.029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议案名称

邱岭先生

胡煜鐄先生

邓佳轶女士

冯冰莹女士

黄远先生

孙悦先生

得票数

112,509,281

112,290,980

112,268,261

112,506,834

112,518,239

112,637,64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8.9493

98.7573

98.7373

98.9471

98.9571

99.062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李薇女士

顾孟迪先生

张占平先生

得票数

112,510,237

112,548,855

112,547,33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8.9501

98.9841

98.982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议案名称

黄胜洲先生

郭蕾女士

得票数

112,517,644

112,522,84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8.9566

98.9612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10.01

10.02

议案名称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开展证券投资以及购买
理财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邱岭先生

胡煜鐄先生

邓佳轶女士

冯冰莹女士

黄远先生

孙悦先生

李薇女士

顾孟迪先生

同意

票数

1,533,520

1,533,520

1,532,820

1,533,800

1,533,520

1,538,600

1,506,000

1,515,320

509,253

290,952

268,233

506,806

518,211

637,615

510,209

548,827

比例（%）

89.9984

89.9984

89.9573

90.0149

89.9984

90.2966

88.3833

88.9303

29.8867

17.0752

15.7419

29.7431

30.4125

37.4200

29.9428

32.2092

反对

票数

155,500

155,500

155,500

155,500

155,780

149,900

168,020

155,700

/

/

/

/

/

/

/

/

比例（%）

9.1259

9.1259

9.1259

9.1259

9.1423

8.7972

9.8606

9.1376

/

/

/

/

/

/

/

/

弃权

票数

14,920

14,920

15,620

14,640

14,640

15,440

29,920

32,920

/

/

/

/

/

/

/

/

比例（%）

0.8757

0.8757

0.9168

0.8592

0.8593

0.9062

1.7561

1.9321

/

/

/

/

/

/

/

/

10.03

11.01

11.02

张占平先生

黄胜洲先生

郭蕾女士

547,310

517,616

522,820

32.1202

30.3775

30.6830

/

/

/

/

/

/

/

/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通过。

2、上述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已剔除公司董监高人员。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

律师：周洁、王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关于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032 证券简称：德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下

简称“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5月19日以邮件、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9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紧急召开。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

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表决结果，邱岭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董事会、监

事会换届选举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董事会、监

事会换届选举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特此公告。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032 证券简称：德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下

简称“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5月19日以邮件、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9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紧急召开。经公司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

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本次监事会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表决结果，黄胜洲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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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以及

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以及《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提名第五届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

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以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现就本次换届选举结果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结果以及同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表决结果，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为：邱岭先生、胡煜鐄先生、邓佳轶女士、冯冰莹女士、黄远

先生、孙悦先生、李薇女士、顾孟迪先生、张占平先生。其中邱岭先生为董事长；李薇女士、顾

孟迪先生、张占平先生为独立董事。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为：

（一）战略发展委员会成员：邱岭先生（主任委员）、孙悦先生、顾孟迪先生、李薇女士；

（二）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成员：李薇女士（主任委员）、张占平先生、邓佳轶女士；

（三）提名委员会成员：顾孟迪先生（主任委员）、张占平先生、黄远先生；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张占平先生（主任委员）、顾孟迪先生、冯冰莹女士。

二、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结果、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表决结果以及

2025年四届六次职工代表大会表决结果，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为：黄胜洲先生、郭蕾女士、

唐霆女士。其中黄胜洲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唐霆女士为职工代表监事。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表决结果，聘任邱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杜

海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毕士敏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耿超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德力西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479 证券简称：弘景光电 公告编号：2025-028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9日 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9日 9:15-
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勤业路27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赵治平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业务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27,731,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3.64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7,168,6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2.75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63,3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886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额4,169,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56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3,605,
7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674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63,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8864％。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72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8％；反

对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65,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256％；反对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72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9％；反

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64,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993％；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8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72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9％；反

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64,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993％；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8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72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9％；反

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64,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993％；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8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4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72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

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弃权 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64,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89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8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72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反

对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弃权 1,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64,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945％；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

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8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72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

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弃权 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64,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89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8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72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

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弃权 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64,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89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8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72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9％；反

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弃权 7,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58,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529％；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75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721,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9％；反

对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弃权 7,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58,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529％；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75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王峰、姜诚

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

出的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479 证券简称：弘景光电 公告编号：2025-029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

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
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及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的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

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6）。

近日，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机构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资金账号

823700016843

用途

募集资金理财

上述账户专用于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不用作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

用途。

二、审批程序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保荐人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1、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

不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信誉良好、风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

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产品，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产品，同时满足单项产品投资

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做好财务核算工作，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对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审计、核实；

4、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人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山金鹰广场证券营业部开户业务回执单。

特此公告。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80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2025-012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9日9:15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侨大道3402号公司综合楼3楼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公司总股本为226,800,000股，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共计10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66,236,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3.2963%。其中，中小投资者共计100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806,03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7963%。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64,43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000%。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0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
806,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63%。其中，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

10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806,0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63%。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战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

下：

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5,08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97%；反对

1,129,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797%；弃权 17,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6%。表决结果为通过。

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5,08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97%；反对

1,129,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797%；弃权 17,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6%。表决结果为通过。

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5,088,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97%；反对

1,129,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797%；弃权 17,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6%。表决结果为通过。

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5,00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605%；反对

1,212,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97%；弃权 16,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8%。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57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9319%；反对1,212,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1617%；弃权16,3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064%。

5.《关于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5,089,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00%；反对

1,130,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801%；弃权 16,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9%。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魏萌、冯丽柔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现行有效的《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法律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公司已向本所提

供了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电子数据等

各项资料并保证该等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且有关副本材料、电子数据与原始材料一

致。本所律师已对该等文件和材料进行核查、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发表法律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

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现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验证：

（一）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4月 23日以公告形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2024年

度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

点、召集人、召开方式、出席会议对象、股权登记日、会议审议事项、登记办法、联系方式等事

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19日如期召开，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方式以及会议内

容等与《会议通知》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发出通知的时间、方式及内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有：

1、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02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166,236,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73.296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0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06,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本总额的0.796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164,43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72.500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06,03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0.7963%。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共10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06,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0.7963%。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三）网络投票股东资格

鉴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因此

网络投票股东的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本所律师不对其资格进行核查及确

认。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参会人员均有权或已获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验证：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5项议案，无

人提出新的议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议案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5,088,5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97%；反对1,129,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7%；弃权

17,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5,088,5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97%；反对1,129,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7%；弃权

17,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5,088,5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97%；反对1,129,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7%；弃权

17,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5,006,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05%；反对1,212,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7%；弃权

16,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7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31.9319%；反对1,212,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7.1617％；弃

权 16,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9064％。

5、《关于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5,089,0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00%；反对1,130,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1%；弃权

16,3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9%。

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推选了监票人、计票人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

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公司合并统计

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监票、计票的全过程。根据

统计结果，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以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表决

权的票数同意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

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魏 萌

负责人：宋 征 经办律师：冯丽柔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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